
2021年8月23日 星期一
责任编辑/董小军 NINGBO DAILY法治8

祁容祁容 摄摄

撰文 吴取彬

一、人身侵权类案件

人身侵权类案件发生较多，在
司法实践中，对这类案件的受害方
因诉讼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用，法
院往往根据实际情况酌情予以支
持。

相关法律依据
《民 法 典》 第 1181 条 规 定 ：

“被侵权人死亡的，支付被侵权人
医疗费、丧葬费等合理费用的人有
权请求侵权人赔偿费用，但是侵权
人已经支付该费用的除外。”这里
所说的“等合理费用”就包括为维
权支付的律师费。

二、恶意诉讼、虚假诉
讼、滥用诉讼权利案件

在民事诉讼中，存在不少恶意

诉讼、虚假诉讼、滥用诉讼权利的
情况，对方当事人为了应诉不得不
聘请律师，因此而需要支付一笔律
师费，这在客观上给无过错方造成
了无谓的律师费损失，因此，在这
类案件中，可以要求相对方赔偿相
应的律师费。

相关法律依据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进一

步推进案件繁简分流优化司法资源
配置的若干意见》，当事人存在滥
用诉讼权利、拖延承担诉讼义务等
明显不当行为，造成诉讼对方或第
三人直接损失的，法院可以根据具
体情况对无过错方依法提出的赔偿
合理的律师费用等正当要求予以支
持。

三、知识产权类侵权案件

知识产权类案件包含著作权侵
权案件、专利侵权案件、商标侵权
案件，这类案件发生的合理律师费
由侵权一方承担。

相关法律依据
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

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若干问题
的解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
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者委
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查、取
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据当事
人的诉讼请求和具体案情，可以将
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的律师费用
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还
规定：权利人能够举证证明的合理

维权费用，包括诉讼费用和律师费
用等，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并在
确定赔偿数额时单独计算。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
事纠纷案件、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
律的相关司法解释规定，“商标法
第 63 条第 1 款规定的制止侵权行为
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包括权利人或
者委托代理人对侵权行为进行调
查、取证的合理费用。人民法院根
据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和案件具体情
况，可以将符合国家有关部门规定
的律师费用计算在赔偿范围内。”

“人民法院根据权利人的请求以及
具体案情，可以将权利人因调查、
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计算在
赔偿数额范围之内。”

四、不正当竞争案件

不正当竞争案件包括侵害商业
秘密、技术秘密、侵犯知名商品特
有名称、包装、装潢以及商业贿赂
等案件，因维权而产生的合理费用
应由侵权方承担。

相关法律依据
《反不正当竞争法》 第 20 条规

定：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给被侵
害的经营者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
损害赔偿责任，被侵害的经营者的
损失难以计算的，赔偿额为侵权人
在侵权期间因侵权所获得的利润;
并应当承担被侵害的经营者因调查
该经营者侵害其合法权益的不正当
竞争行为所支付的合理费用。

五、合同纠纷中债权
人行使撤销权案件

现实生活中，一些债务人为逃
避债务，放弃到期债权或者无偿转
让财产，或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
让财产，造成无法清偿所负债务，
对债权人债权造成损害，对此，债
权人也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
人的行为。

相关法律依据
《民法典》 第 540 条规定，撤

销权的行使范围以债权人的债权为
限。债权人行使撤销权的必要费
用，由债务人负担。

六、担保类案件

律师费属于实现担保物权和债
权的费用，属于担保物权所担保的
范围，在担保合同中未明确约定担
保范围的情况下，债权人也可要求

债务人和担保人承担其律师费，除
非保证合同中明确的担保范围中不
包括实现债权的费用。

相关法律依据
根据 《民法典》 相关规定，担

保物权的担保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其
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保管
担保财产和实现担保物权的费用。
当事人另有约定的，按照约定。保
证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及利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
费用。保证合同另有约定的，按照
约定。

七、合同约定由败诉
方承担律师费的案件

根据契约自由原则，双方当事
人如在合同中约定律师费由违约方
承担，或由败诉方承担，只要不违
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对于守
约方因维权而支付的合理律师费，
原则上应获得支持，当然，相应的
律师费必须合理，且为实际发生的。

八、商事仲裁类案件

《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
会仲裁规则》 规定，仲裁庭有权在
裁决书中裁定败诉方应当补偿胜诉
方因为办理案件所支出的部分合理
费用，但补偿金额最多不得超过胜
诉方胜诉金额的 10%。不少地方性
的仲裁规则也有类似规定。

要求败诉方承担律师
费，谨记相关细节

法律虽然规定在上述八类案件
中，胜诉方可要求对方承担合理的
律师费用，但并不等于说，只要属
于上述案件，就能无条件实现这一
要求，对于案件的相关当事人来
说，在遭遇此类案件时，仍然需要
做一些扎实的基础性工作，其中，
做到以下几点尤为重要：

1、必须有法律服务的委托协
议，且约请的律师费符合相关的收
费标准；

2、有正式的律师费用支付凭
证 （转账凭证）；

3、有律师事务所出具的相应
金额的发票。对律师事务所开具的
发票，法院有时会收缴发票原件。
因此，要防止开具虚假律师费发
票，出庭质证后又立即注销的情
况，当事人应做好证据保留工作，
证明律师事务所曾开具过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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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 10 月的一天，慈溪的
沈女士下单购买某品牌家具企业
生产的转角沙发和茶几，总价
8000 元，沈女士预付了 5000 元
定金。一个月后，店家沙发和茶
几送货上门。

送过来的这套沙发乍看跟样
品没什么不同，但眼尖的沈女士
发现，沙发座前皮面上的商标烫
印不见了。她拿出当时在店内看
样品时拍下的照片，座前皮面确
实有该家具品牌的字母及文字烫
印。为此，沈女士怀疑该沙发存
在质量问题，要求退款退货。

店家承认，由于厂家发货延
迟，眼看着到了约定的发货日
期，便将仓库里的同款套装沙发
拆出转角沙发部分发给沈女士，
但商品本身绝对不存在质量问
题。店家同时表示，生产厂家从
2020 年 9 月 27 日起取消了真皮
沙发烫字工艺，因为不影响家具
质量，且觉得是否有商标烫印无
关紧要，所以没有特别向沈女士
提起。工作人员多次向沈女士解
释这个问题，保证送到沈女士家
中的沙发跟她所看到的样品为同
一货号，并出示了完整的产品代
理销售手续和相关厂家声明。

为做成这笔买卖，店家向沈
女士提出解决方案：可暂时保留
这套沙发，等同款产品到货后，
再决定是否需要调换，对此，沈
女士表示同意。

然而，沈女士之后去店内看
了新到的同款沙发后，仍觉得不
满意，向市场监管部门投诉。为
此，市场监管部门组织双方调
解，卖家同意对未付的余款打

折，减至 1500 元，但沈女士依
旧不买账。

数次催款无果后，店家认定
沈女士是在无理取闹，于是向慈
溪法院起诉。得知自己被卖家告
了，沈女士立即提起反诉，要求
退货退款，同时赔偿违约金。

店家和沈女士各执一词，但
都没能拿出特别可靠的证据。沈
女士认为沙发“货不对板”，据
此认为存在质量问题，但双方签
订的合同并不详细，对于买卖的
沙发到底该是何种皮质等并未涉
及，加上沈女士当初所看的样品
已不在店内，无法做出直观比
对，要证明沈女士的说法，似乎
并不容易。

另一方面，店家提供了该家
具品牌的江浙沪经销商在微信群
发布的通知，“门店样品还有烫
字的，在跟顾客介绍的时候要宣
传到位。”但店家又承认，在向
沈女士做产品介绍时，确实没有
尽到提前解释说明的义务。

为彻底解决双方的矛盾，法
官对此案进行了调解。双方最终
达成调解，沈女士同意不再退
货 ， 店 家 愿 意 将 余 款 减 至 750
元，双方自愿放弃其他诉讼请
求。

法官提醒，买卖家具一定要
签订书面合同，对家具的型号、
材质、价款、交付时间等做出详
细的约定。对涉及产品的相关细
节信息，要尽量做到公开透明，
让消费者应知尽知，达成合意再
进行交易，避免之后产生不必要
的纷争。

（胡慧 章晓波）

一个觉得货不对板
一个认为无理取闹

今年三月，宁海的冯某收到
一条手机短信，对方称，只要加
一下微信，就可获赠烤箱一个。
冯某便添加了对方微信，之后在
对方的指导下下载了用于刷单的
手 机 APP， 并 加 入 了 刷 单 微 信
群。

对方告诉冯某，刷单的规则
是在 APP 里垫付一定的金额进
行押注，只要押中就能按倍率赢
得相应的金额，等到赢够规定的
金额就可以提现。此外还有“刷
连单”“补单”等规则。

开始时，冯某只接了 27 元
的小单，没过几分钟就赚了一倍
的金额并收到了平台的打款。随
后 冯 某 又 接 了 一 单 1000 元 的
单，又赚了几百元。此时，平台
的工作人员告知冯某，可以通过

“刷连单”的方式赚取更多的返
现金额。尝到甜头的冯某信以为
真，先后垫付了 1888 元、5588

元、2.5888 万元、5.9888 万元。
冯某准备提现时，却被告知

之前有一单超时，需纠错“补
单”12.8888 万元才能提现。已
花光了全部积蓄的冯某为追回

“沉没成本”，便打起了公司账户
的主意。她先将公司账户中的
13 万 元 转 入 自 己 的 银 行 账 户 ，
再转入平台提供的账户。在补单
12.8888 万元后，平台又以各种
名义让冯某继续补单，冯某一心
以为只要提现就能将钱还给公
司，竟在 2 小时内，挪用公司资
金 73 万余元。

案发后，冯某在家人的帮助
下陆续退还了全部挪用资金并取
得谅解。

宁海法院审理此案后认为，
冯某的行为已构成挪用资金罪，
根据本案实际情况，判处其有期
徒刑一年，缓刑一年三个月。

（彭羚）

陷刷单连环套
挪用资金获刑

今年 5 月 29 日凌晨，慈溪市公
安局接到一起报警，该市胜山镇发
生一起交通事故，一老人骑三轮车
被轿车撞到。

交警赶到现场看到，一辆小轿
车与一辆三轮摩托车发生追尾，一
个老人受轻伤坐在地上，旁边站着
两个年轻男子，其中一个年纪较轻
的男子叶某主动向交警交代自己是
轿车驾驶员。

交警让叶某进行呼气酒精含量
检测，结果为 146mg/100ml。就在
交警准备将车辆拖离时，站在一边

的另一个男子方某从自己口袋里掏
出了车钥匙，方某解释称，车是自
己的，但今天开车人是表弟，钥匙
是表弟刚给自己的。

为查明真相，交警查看了事发
路段附近的监控，发现事发时驾车
的是方某而不是叶某。

经过交警的再三警告，叶某这
才承认自己并不是驾驶员，而是因为
酒喝多了一时糊涂，临时决定为表哥
顶包。但他同时表示，之所以这样做
是自己的个人行为，与表哥无关。

而 方 某 交 代 称 ， 5 月 28 日 晚

间，他和表弟叶某一起吃夜宵，一
直吃到次日凌晨仍未尽兴，于是转
至胜山吃烧烤，其间喝了不少酒。
直到次日凌晨 3 时才结束，然后由
方某驾车准备回家，途中与老人的
三轮车发生碰撞。见老人没有大
碍，两人打算赔偿私了，但有路人
经过看到事故现场报警。

对于表弟叶某的顶包举动，方
某表示这出乎他的意料，两人事先
并未商量，但看到表弟既已开口，
就保持了沉默。

经鉴定，方某当时属醉酒状

态。之后，方某赔偿了老人经济损
失并取得了对方谅解。

近日，慈溪法院审理了此案，
以方某犯有危险驾驶罪，判处其拘
役一个月零五天，并处罚金人民币
3000 元。

此外，交警部门认定方某醉酒
后驾驶机动车、在同行车道行驶中
不按规定与前车保持必要的安全距
离，负事故的全部责任，处罚款
1300 元 。 叶 某 妨 害 交 警 正 常 执
法，处行政拘留五日。

（路余 徐礼）

表哥酒驾表弟顶包 一个获刑一个拘留

【编者按】 打官司请律师需要钱，而且，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律师费用不断上涨，
请律师代理一个案子，即使是很简单的民事案，律师名不见经传，费用也要好几千元。所
以，在现实生活中，高昂的律师费有时会成为一些人是否打官司的重要因素。

今年1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法典》，明确规定了有些民事案件的代理费由败诉方承
担，这对那些有充分理由，但因担心律师费用太高而不敢打官司的当事人来说是十分有利
的。为此，我们专门约请民事法律专家、著名律师吴取彬，详细介绍究竟哪些案件的律师费
将由败诉方承担，以及要求败诉方承担律师费应注意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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